
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

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广东华锋新能

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及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

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锋股份”

或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实事求是、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就公司第四届董事

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出售子公司广东华锋碧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

权的议案》进行了审慎研究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广东华锋碧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碧江环保”）主要从事废酸及危废处

理业务，不属于公司的核心业务。公司本次转让碧江环保的部分股权，有利于集中

资源聚焦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业务、电极箔业务两大主业发展并优化资产结构，有

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本次交

易的受让方王茂林、涂慧娟、杨永焕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、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、决策程序，

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。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出售碧江环保部分股权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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